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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建发〔2020〕304号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

下放人防行政职权事项有关事宜的通知

各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办）：

根据《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下放一批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德政发〔2020〕18号）文件精神，自2020年10月28日起，将“应建防空地下室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登记、人民防空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联合验收、统一备案）”等三项行政职权事项下放至各县市，本次行政职权事项下放后，各县市人防主管部门根据下放行政职权事项清单依法依规进行项目审批，不再报州人防行政主管部门。现结合我州实际对职权下放后的相关工作提出以下工作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高度重视，完善机制。下放防空地下室行政审批权限，是我州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各县市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认真抓好落实，及时向社会公开发布承接审批权限范围。坚持“以建为主、以收促建”、“应建必建、应收必收”原则，遵循内容科学、程序合法、权责一致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建立健全管理机制，保证承接后运作规范有序、高效便民，扎实推动人防事业科学发展、融合发展。
二、加强学习，提升能力。加强人防建设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标准规范的学习和培训，抓紧培育一批业务熟悉的专业人员，不仅提升个人综合素质，而且要配齐配强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建立工作台账，实行精细化管理，对资料严格归档，确保资料完整，可追溯可查阅；严格执行法规政策，切实做好人防工程审批、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案等管理工作。

三、终止德宏州人民防空办公室和瑞丽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于2019年11月20日签订的《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行政审批授权委托书》。

四、《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建设许可证》、《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以及《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验收备案证》由州人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各县市根据使用情况安排专人领取，使用要进行编号，防止滥用和失控现象发生。

五、州人防行政主管部门将加强对全州人防工程审批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各县市人防工程建设审批情况进行检查、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按照省人防办工作要求，各县市人防行政主管部门需按时报送审批情况的月报、季报和年报，由州局汇总统一上报省人防办。
德宏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防办）

                      2020年11月23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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